
奸淫幼女型强奸罪加重情节

之“情节恶劣” 的标准不明确，

猥亵儿童罪加重情节之“其他恶劣

情节” 也缺乏标准等。

《刑法》第 236条第 3款规定了强奸妇

女、奸淫幼女的五种加重情节，其中部分规定

相对明确，但第 1 项规定的“情节恶劣”，第 4 项

规定的“其他严重后果” 则没有明确标准。

未成年人性侵预防多聚焦在性侵者信息公开、

从业限制等特殊预防措施， 能否向全国推行仍存争

议。

对此， 长期专门办理性侵未成

年人案件的某基层法院法官也有同

感。 她每年都要办理 30 起性侵未

成年人案件， 她告诉记者， “这类

案件还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就是嫌

犯大多‘零口供’， 或‘翻供’。”

曾经有一名性侵未成年人的被

告人在法庭上直言不讳地说， 自己

之所以选择未成年人， 就是因为

“被抓的风险低”。

“这句话能反应出此类罪犯的

普遍心理特征。”

她举了个例子。

在她审理的一起案件中， 未成

年女童丽丽 （化名） 一直在某机构

上补习课， 其中一门课程老师是一

名年长的男老师。 丽丽上了他的补

习班后成绩有所提升。

随后， 这名男老师提出， 可以

在家里给丽丽单独补课。 出于几年

来对老师的信任， 丽丽的家长并没

有多想， 按时把丽丽送去补课。

不想， 对方竟然是个“恶魔”。

这名家教老师开始对丽丽动手动

脚， 随后变本加厉多次对丽丽实施

猥亵。 当丽丽将这一切告诉家长

时， 家长愤怒不已， 也悔恨不已，

随即报警。

这名“恶魔” 老师被抓获后，

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然

而， 被批捕后， 这名老师却突然翻

供， 在法院上拒不承认猥亵行为。

尽管最终这名“恶魔” 老师获

刑， 但法官坦言， 性侵未成年人案

件通常犯罪相对隐蔽， 证据单一，

尤其是在性侵不满 14 周岁幼女案

件中。 犯罪嫌疑人凭借相对未成年

人的认知优势， “零口供” 或翻供

的情况尤为突出。 这些难题很可能

导致性侵案件被当成“疑罪”， 从

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从轻处理。

“所以， 在性侵未成年人案件

中， 我们应当承认被害人陈述的证

明力， 重点审查被害人陈述的完整

性、 合理性， 与其他证据予以印

证， 从而建议以被害人陈述为证据

核心的证据链条， 准确地认定犯罪

事实。” 受访法官告诉记者。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昨天， 上海市政协召开主席会

议， 撤销了王振华第十三届上海市

政协委员资格。

日前， 新城控股原董事长王振华

因涉嫌猥亵 9 岁女童在上海被警方采取

强制措施， 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近日又有

媒体曝出， 4 岁男童在包头某幼儿园， 被一

名男教师多次猥亵， 目前警方已介入调查。 近期

曝光的数起侵害儿童事件无不令人揪心。

尽管相关部门一直重拳严厉打击各类儿童性侵犯罪

行为， 为何难以有效遏制？ 严惩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中还

存在哪些障碍和瓶颈？ 如何才能防范幼童遭性侵事件再
次发生？ 为此， 记者通过采访法官、 律师、 专家， 试图

寻找答案。

2013 年 10 ?， 最高人民法

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

法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

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

意见的出台， 对预防和惩治性

侵未成年人犯罪发挥了积极的作

用。 但是， 在司法实践中， 却依然

存在障碍和瓶颈。

比如， 奸淫幼女型强奸罪加重

情节之“情节恶劣” 的标准不明

确， 猥亵儿童罪加重情节之“其他

恶劣情节” 也缺乏标准等。

“之前有一个案例中， 受侵害

未成年人最后自杀死亡， 我们认为

这应该认定为‘严重后果’，最后被

告人获刑 12年。 但在兄弟省市，同

样类似的案例，仅判了 7年。 ”受访

法官认为，正因为缺乏标准，造成司

法实践中处理意见不一，量刑不一。

这样“缺乏细则”的情况，也同

样存在于《刑法》中。比如，《刑法》第

236 条第 3 款规定了强奸妇女、奸

淫幼女的五种加重情节， 其中部分

规定相对明确，但第 1项规定的“情

节恶劣”，第 4 项规定的“其他严重

后果” 则没有明确标准。

“究竟什么算情节恶劣， 什么

样的情形算严重后果？ 司法实践中

如何认定， 需要进一步出台司法解

释， 予以明确。” 受访法官认为。

在上海政法学院全国青少年犯

罪与司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王江

淮看来， 性侵未成年人的防治， 需

要做到“五专”， 其中首要的就是

“应有专门法律”。

王江淮说， 当前防治儿童性侵

的各种规范林立， 但多元、 分散的

立法不能形成保护体系， 无法统筹

儿童性侵防治工作的各个方面。

“建议制定专门的防治儿童性侵条

例。” 王江淮说， 要通过立法明确

儿童性侵概念、 防治原则、 各部门

职责、 配合联系方法、 具体措施、

法律责任等事项， 为防治提供制度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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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构筑“防火墙”

性侵未成年人防治要“没完没了”

【现状】

作为一名 80 后公益律师， 张

玉霞告诉记者， “性侵未成年人案

件通常是让我最揪心的。” 今年以

来， 她已经接手的性侵案件就有近

10起。

“为什么性侵未成年人案件越

来越多？” 经常有人会有这样的疑

问。

“其实， 并不能简单地说这类

案件突然增多了， 只能说是越来越

多的被害人和家长愿意‘勇敢’ 地

站出来。” 张玉霞对其中一位被侵

害女童妈妈的话记忆犹新。

她说： “我们选择站出来， 是

因为不希望别人家的孩子也像我女

儿一样经历这样 （被猥亵 ） 的事

情。”

那是一起猥亵未成年人案件。

10 岁的嘉嘉 （化名 ） 向来独

立， 却在一次放学后， 突然抱着妈

妈说， “妈妈， 你明天能送我去上

学吗？”

妈妈发觉出嘉嘉的异样后， 耐

心询问， 嘉嘉才最终道出了实情。

原来， 放学回去的路上， 嘉嘉

刚走出校门， 一名长期在学校附近

摆摊的“叔叔” 突然冲上前， 抓着

她开始亲吻她的脸。

一旁的男同学看到后， 笑着

说： “嘉嘉， 你被亲了！” 嘉嘉觉

得这件事“很羞耻”， 不想再遇到

那位“怪叔叔”。

从那一天起， 嘉嘉的父母远远

护送女儿上下学。 一天， 这位潜伏

在学校附近的“怪叔叔” 又出现

了， 欲再次上前对嘉嘉进行猥亵

时， 被嘉嘉父母扭送至公安， 并报

案。

这虽然是一起个案， 但却反映

出一些变化：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

人愿意勇敢地站出来， 将性侵未成

年人的犯罪分子公之于众。”

越来越多的人“勇敢”站出来

愿意将性侵者公之于众

绝大多数嫌犯“零口供”

应建立以被害人陈述为核心认定规则

日前， 上海市出台 《关于建立

涉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从业限制制

度的意见》， 这是全国省级层面首

个涉性侵违法犯罪人员从业限制制

度， 旨在健全完善与未成年人密切

接触行业从业人员的招录与管理机

制， 强化对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

源头预防。

“上海的这一从业限制做法，

希望能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并从法

律上予以统一明确。” 张玉霞说。

尽管上海已经在从业限制制度

上率先“破冰”， 但受访者认为，

这还远远不够。 如何有效执行是亟

待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需要各相关

部门共同有效配合。 “这部分犯罪

人员刑满释放回到社区之后， 如何

监管？ 万一他们在社区再犯案怎么

办？” 受访法官对此表示担忧。

张玉霞律师同样表示担忧。 她

认为，“针对涉性侵犯罪人员的特殊

性， 在刑满释放后应该采取特殊方

式对待。比如，对其进行专业心理评

测， 依据评测结果适当延长帮教期

限，并提供特殊心理帮教；同时，通

过社区矫正中心采取配戴电子镣铐

等方式，进行隐性追踪监控。”

“甚至可以参照国外的做法，

适当公开部分信息。 比如， 在社区

内有未成年人家庭予以适当告知。”

张玉霞说。

在王江淮看来， 目前， 未成年

人性侵预防的讨论多聚焦在性侵者

信息公开、 动态管理、 从业限制等

特殊预防措施。 “这些特殊预防措

施看似简单有效， 但能否向全国推

行仍存在不少争议。”

为此， 王江淮更倾向于一般预

防， 因为“争议少， 推行快”。 比

如， 实践中， 根据儿童性侵主要发

生于宾馆、 酒店等场所的特点， 建

议规定酒店强制审查、 报告义务，

审查儿童入住是否有监护人陪同或

经监护人同意， 如有异常须向当地

警方报告。

从业限制源头预防 建议回到社区后“追踪监管”

每一个被性侵的未成年人受害

者， 都让人“心疼”， 应该尽可能

避免对他们的“二次伤害”。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针对

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特点，

为避免侦、 捕、 诉等多阶段反复

取证给未成年被害人造成二次伤

害， 本市已建立“一站式” 取证

场所。

记者获悉， 以静安区为例， 该

区公安、 检察院、 法院拟联合签署

协议， 推行公、 检、 法“一站式”

取证， 实现同步录音录像。

“一来是可以避免多次取证带

来的二次伤害， 二来， 因为被害人

年龄原因， 首次笔录准确性较高，

反复取证的话， 言辞证据往往存在

模糊甚至偏差。” 受访法官对此表

示赞同。

“现实中， 遭受性侵后被害人

承受压力本来就大。” 张玉霞说，

“公、 检、 法三方同时取证， 不仅

能减少重复性提问， 还能使证据链

更加全面、 完整。”

此外， 受访者还普遍认为， 涉

性侵未成年人案件， 应由专门人员

来办理。

“检察院未检、 法院少审一般

有专业的办案人员， 但专业的警务

人员、 律师仍是缺乏的。” 王江淮

坦言， 性犯罪是最典型的易发生恶

逆变的犯罪类型之一， 而专业人员

的介入有助于避免年幼的受害人最

终成长为成年加害人。 此外， 王江

淮还建议， 要设立防治儿童性侵的

专职机构。

避免二次伤害 建议设专门人员专职机构

缺乏实施细则标准不一 建议制定专门防治条例

【建议】

司法瓶颈

青少年防性侵教育也很重要

记者 王湧 摄 （资料照片）


